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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制定條文 

制 定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一目

、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第四款規定制定。 

二、 公共空間 CCTV 有「錄影監視系統」、「監視錄

影系統」、「路口監視器」等用詞。由於多為

維護治安需要，兼具偵查(錄影)與預防(監控)

犯罪功能，另避免誤解其定義、設置目的，統

一採用「錄影監視系統」之用詞，以免混淆不

清。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健全臺北

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錄

影監視系統之設置管理，維護治安，保

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市政府警

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 

警察局辦理會勘、查核及調閱事項

明定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並將會勘、查核及調閱等

相關事項交由轄區分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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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委任轄區分局執行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錄影監視系統，指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於本市公共場所設置

之攝錄影音設備。 

          前項所稱公共場所，由主管機關公

告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稱錄影監視系統之定義，第一項所

稱公共場所，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條   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應以維護公

共安全、社會秩序、犯罪預防及偵查為

目的，並兼顧人民權益，以適當方法為

之，不得逾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錄影監視系統之主要攝影方向，應

以公共場所為主，不得針對特定私人處

所設置。 

一、 明定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應符合公共利益

及比例原則。 

二、 設置錄影監視系統係為維護治安之公益目的，

並兼顧個人隱私權保護，明定監視器之主要攝

影方向，應以公共場所為主，不得針對特定私

人處所。 

三、 有關交通安全、防災救災均屬公共安全之範疇

，不予逐一臚列。 

第五條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置錄影監視系

統，應向警察局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後始

得設置。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一、 明定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置錄影監視系統，除

符合本條第一項但書情形者外，其餘均應向警

察局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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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錄影監視系統符合前項但書情

形者，應於設置完成後三十日內，補辦

申請程序。 

二、 又符合第一項但書情形者，仍應於設置完成後

三十日內，補辦設置程序。 

第六條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申請設置錄影監

視系統，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並檢附相關文件： 

 一 設置機關與管理人姓名、職稱、所

屬單位、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二 設置目的及監控範圍。 

三 監視器數量、設置地點及攝影方

向。 

四 監控機房之管理。 

五 維修經費。 

六 設置地點之所有權或使用權同意文

件。 

申請書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不全

者，警察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 

一、 明定申請設置錄影監視系統時，申請書中所應

載明事項及應檢附之文件，讓設置機關於提出

申請前，可充分了解並準備相關文件。 

二、 設置機關應有專人負責維修管理，並辦理有關

錄影監視系統之業務，故明定申請書中應載明

管理人資料，以便後續聯繫。 

三、 監視器監控範圍、攝影方向、監控機房之管理

均與民眾隱私權息息相關，故要求各機關提出

申請前需事先加以考量，並將充分考量之結果

填具於申請書中，由會勘機關依申請書內容現

地予以查核。 

四、 為達錄影監視系統於設置後能維持正常運作之

目的，並避免設置機關因疏忽而忽略錄影監視

系統已達使用年限且無法進行維修，可藉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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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各款事項如於現場會勘前有

變更者，應於會勘前三日，以書面通知

警察局。 

寫維修經費之項目，提醒設置機關加以汰舊換

新，茲律定各機關應填具維修經費項目。 

五、 又設置機關依第一項所填具之申請書內容，如

於現場會勘前有所變更，而於會勘當日始通知

警察局有所變更，將使警察局等會勘機關限於

無法當場準備查核資料之窘境，是第二項乃明

定設置機關就第一項內容有變更者，應於現場

會勘前三日，書面通知警察局。 

第七條    警察局受理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申請

後，應召集相關機關辦理現場會勘，設

置機關應派員列席說明。 

警察局受理申請設置後，應自行或交由轄區分局會同

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就設置目的、設置地點、攝

影方向、隱私權等事項，由各權責單位表示意見，作

為審核是否核准之依據。 

第八條    警察局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設置許可之准駁結果。 

設置機關除有特殊情事，經警察局

同意外，應於接到核准設置通知三十日

內完成設置，並以書面通知警察局現地

一、 警察局受理申請設置錄影監視系統，應於規定

期限內書面通知設置機關設置許可之准駁結果

。 

二、 設置機關接獲核准設置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架設，並以書面通知警察局現地查核，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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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警察局應於收到設置機關設置完成

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內完成現地查核，並

以書面通知使用許可之准駁結果。 

現地查核發現有不符合核准設置事

項，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應

廢止核准設置。未依第二項期間完成設

置並通知警察局現地查核者，亦同。 

其符合申請設置事項及目的。 

三、 且明定警察局應於收到書面通知十四日內完成

查核，並以書面通知使用許可之准駁結果。 

四、 警察局應參酌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給

予設置機關適當、合理之改善辦理期限。且如

設置機關未依改善辦理期限為改善者，警察局

應廢止核准設置。 

第九條    設置機關就核准事項變更，除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應以書面向警

察局申請，經辦理會勘後予以准駁外，

其餘事項應於變更後七日內，以書面送

警察局備查。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因與民眾隱私具關聯性

，惟若重新申請將有違行政效率且曠日費時，故簡化

流程，由警察局依第七條程序辦理會勘後予以准駁即

可；除上開兩款外，其餘各款則屬設置機關管理之自

主事項，且與侵犯民眾隱私不具關聯性，則規定應於

變更後七日內，以書面向警察局備查。 

第十條    依本自治條例設置之錄影監視系

統，警察局及設置機關應每半年公告其

設置區位。 

明定警察局及設置機關應將設置之錄影監視系統地點

之區位予以公告，藉由公告某區域有幾支監視錄影系

統方式，方便民眾查閱，且有助於降低侵犯民眾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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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慮。 

第十一條   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應予保

密，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處理及利

用。 

明定錄影監視系統攝錄影音資料應予保密，非依法定

程序，不得處理及利用。 

 

第十二條    公務機關因執行職務之需要，得

向設置機關申請調閱錄影監視系統

影音資料，必要時並得複製、利用

。 

前項申請應以書面載明法令依據

、調閱目的、範圍及用途。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調閱錄影

監視系統影音資料之必要時，得向公

務機關申請。 

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之處理、

利用辦法，得由設置機關另定之。 

一、申請調閱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應以書面為之

，敘明調閱目的、相應之法令依據、調閱範圍及

用途，由受理單位依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規定嚴格審核。 

二、公務機關(含立法、監察機關)職務上有「需要」

時，得申請調閱，有「必要」時，始得複製、利

用。為保障隱私權，皆應正式函文為之。 

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調閱之「必要」時，得向

受理相關案件之公務機關申請，如刑事案件向警

察機關、申訴案件向申訴機關等，而非直接向設

置機關申請，避免造成審核不易。 

四、相關法令對私人之限制較薄弱，如有複製影音資

料之必要時，如證據保全，應由相關公務機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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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之，而非直接交予，以確保隱私。 

五、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之處理、利用，因各機關

設置目的不同而不宜統一律定。為兼顧影音資料

處理、利用之使用特性及隱私權保障，宜由設置

機關視情況另定之。 

六、設置機關以外之公務機關、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申請調閱，由各設置機關依權責及相關法令辦理

，無須經主管機關審核，避免衍生踰越職權之爭

議。 

第十三條    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因調查犯罪及其他違

法行為，有繼續保存之必要者外，至

遲應於一年內銷毀之。 

一、 明定錄影監視系統攝錄影音資料保存期間及例

外規定。 

二、 參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依

前項規定蒐集之資料，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

他違法行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

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銷毀之。」 

第十四條   警察局應每年至設置機關查核錄

影監視系統管理、調閱、複製、利用

明定警察局應每年至各設置機關查核錄影監視系統管

理及運用之情形，確保錄影監視系統合法使用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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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音資料保存情形，設置機關不得

拒絕。 

設置機關應就錄影監視系統影音

資料之調閱、複製、利用作成紀錄，

供警察局查核。 

保存完整、安全，以免侵犯人民隱私權。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依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

理暫行辦法設置使用之錄影監視系

統，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一年

內送警察局備查。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原依「臺

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暫行辦法」設置使用之錄

影監視系統，應於期限內送警察局備查。 

第十六條    設置機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ㄧ

者，經警察局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廢止其設置及使用許可，並

要求設置機關自行拆除錄影監視系統

設備： 

一 設置內容與核准事項不符。 

二 錄影監視系統未維持正常運作。 

三 違反第十條定期公告之規定。 

明定設置機關違反之行為態樣，且該行為態樣，將有

影響錄影監視系統之使用及管理。如經警察局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警察局得廢止其設置、使用許

可，並要求設置機關拆除錄影監視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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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反第十一條保密義務之規定。 

五 違反第十三條銷毀之規定。 

六 違反第十四條配合查核或作成紀錄

之規定。 

七 違反前條備查之規定。 

第十七條    經限期拆除之錄影監視系統設

備，屆期仍未拆除者，得逕予拆除。 

明定經警察局限期拆除之錄影監視系統設備，屆期仍

未拆除者，得逕予拆除。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警 

察局定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各項書表格式，由警察局定之。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